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将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投标邀请→4采购需求→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，原内容：能够提供幼儿园教师、保育员、后勤、食堂人员等岗位，以满足园所日常外 聘人员用工、管理等要求。更正为：能够提供幼儿园教师、保育员、保健医、后勤、食堂人员等岗位，以满足园所日常外 聘人员用工、管理等要求。
二、将招标文件中第五章采购需求→三、人员管理要求→（二）须按照以下要求进行人员招聘→1、派遣人员基本素质要求，原内容：5）炊事员、保育员岗位人员要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；教师、保健医岗位要有大专以上学历。更正为：5）食堂人员、后勤岗位人员要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;教师、保健医、保育员岗位要有大专以上学历，同时岗位需具备任职资格证书。
三、将招标文件中第五章采购需求→三、人员管理要求→（二）须按照以下要求进行人员招聘→2、入职要求，原内容：3）合同服务期间，供应商必须确保岗位不出现人员空缺，如派遣人员离职，应至少提前三日安排经采购人确认的替换人员到岗并办理交接手续；配合采购人对服务内容进行的抽查。更正为：3）合同服务期间，供应商必须确保岗位不出现人员空缺，如派遣人员离职或病事假或孕产假不能承担本岗位工作的，应至少提前三日安排经采购人确认的替换人员到岗并办理交接手续;配合采购人对服务内容进行的抽查。
四、将招标文件中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→第六条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，原内容：12、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，由乙方进行人员的选拔与派遣，甲方有权对派遣人员进行面试、考核，如不符合甲方要求，乙方应立即更换派遣人员。合同服务期间，乙方必须确保岗位不出现人员空缺，如派遣人员离职，应至少提前三日安排经甲方确认的替换人员到岗并办理交接手续。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对服务内容进行的抽查。在合同服务期间，如甲方认为派遣人员不适合或无法胜任岗位，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，更换符合要求的派遣员工到岗替换并办理交接手续。更正为：12、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，由乙方进行人员的选拔与派遣，甲方有权对派遣人员进行面试、考核，如不符合甲方要求，乙方应立即更换派遣人员。合同服务期间，乙方必须确保岗位不出现人员空缺，如派遣人员离职或病事假或孕产假或其他情况等，应至少提前三日安排经甲方确认的替换人员到岗并办理交接手续。因人员更换所产生的工资、社保等相关费用，由乙方全部承担。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对服务内容进行的抽查。在合同服务期间，如甲方认为派遣人员不适合或无法胜任岗位，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三日内，更换符合要求的派遣员工到岗替换并办理交接手续。
